
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经费使用与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的经费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特参照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中心的经费来源主要有：1、财政部支持地方高校专项发

展资金；2、学校拨入的日常运营经费； 3、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及横向联合研究获得的经费。 

第三条 中心的经费由学校计划财务处独立建帐、经济行为与决

策研究中心独立支配使用、科研处归口管理。 

第四条 中心所有支出均由中心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席共同签字

后报销。 

第五条 中心负责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原则，编制切

合实际的专项经费预算。 

第六条 中心经费预算包括来源预算与支出预算。来源预算包括

用于中心运行的各种不同渠道经费，具体包括从学校获得的资助以及

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助。支出预算主要包括中心运行、人才培养、专

家聘任、合作与交流、学术会议等。 

第七条 学校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中心开展学术科研活动及日常运

行直接相关的开支，包括中心运行、体制改革、人才引进和培养、学

术交流等方面，不得用于自设项目、购买设备、工程建设等。专项经

费不得用于各种福利性支出，不得用于国家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支出。 

第八条 中心用于资助专项课题研究的经费按研究工作进度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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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给课题组，由课题负责人批准使用，课题结项后需编制经费决算表

报中心备查，课题经费的使用范围限于： 1、课题研究直接需要的费

用。主要包括：资料费、国内调研差旅费、小型会议费、计算机使用

费、打印复印费等；2、课题研究的劳务费。在保证高质量科研成果

和课题研究直接费用必需的前提下，由中心主任批准，可以从课题总

经费中提取 20%的劳务费作为课题研究人员的报酬。 

第九条 中心的其他经费（含中心工作人员的特殊津贴及绩效奖

励）由中心负责人批准使用。 

第十条 中心资助的所有课题经费及其他经费使用，都要遵守国

家政策和财务制度的规定，遵守浙江财经大学有关财务管理方面的规

定，并接受学校审计部门的审计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审查。对财务

制度未作明确规定的事项，由中心负责人批准后方能支出。 

第十一条 中心购置和接受馈赠的图书资料、设备和软件等，要

按规定登记入产，并由专人保管。  

第十二条 每年年终由中心进行年度决算，编制《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财务报告》并报送学校科研处、计划财务处

和审计处，接受学校的检查监督。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批准之日起实施。 

 

 

 


